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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长期辍学也是“闷死”男童的凶手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几天前在寒冷中死于街
头垃圾箱内的五个贵州毕节
男孩，身份终于被确认，多位
当地民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
人，因为这件事被停职处理。
这五个年仅十岁左右的男孩
中，有四位是辍学儿童，令人
诧异的是，尽管老师也曾屡
次动员孩子去上学，但均被
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
由拒绝。几个孩子长期辍学，

是这一事件中值得关注的大
问题，也是悲剧得以酿成的
一个重要背景。(本报今日
A16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
绩不好，不想读书”都不能成
为拒绝义务教育的借口，孩
子辍学一事，家长和教育主
管部门责无旁贷。我国的《义
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
童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
的义务，义务教育具有强制
性，保障这几个孩子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是当地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让他们

按时入学完成义务教育，也
是家长们不能推卸的义务。

“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仅仅
是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判
断，如果管理部门和家长们
藉此就放任他们辍学，那么
严肃的法律法规，岂不如同

“儿戏”一般？
遗憾的是，类似的状况

决非孤证。据中国教育学会
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
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
学率大幅度回升，2011年辍学
生已经达到88 . 3万人，与1999

年前后的辍学水平大体相
当。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投

入却是逐年增长的，义务教
育 也 早 已 进 入 了“ 免 费 时
代”，在办学条件不断优化的
大背景下，为何还有这么多
孩子辍学，谁该为此担责？孩
子辍学的原因可能很复杂，
表面上可能是孩子厌学等原
因起决定作用，但不能把辍
学的板子打到孩子身上，而
应该打到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和家长的身上。孩子
惨死在垃圾箱里可能有偶然
性，但如果没有长期辍学这
个事实，发生这种惨祸的可
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引

起我们对辍学现象的高度关
注，真正强化地方政府和家
长对义务教育的责任，通过
严厉的问责，把孩子辍学的
可能性降到最低。义务教育
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个体的
自愿选择，而是与国家前途
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适龄
儿童辍学率回升，意味着可
能产生近百万新文盲，这必
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如果听
之任之，那无异于自毁长城，
毁掉了这些孩子和家庭的未
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严
肃处理了多名责任人，但毕

节官方仍然将这起事件定性
为“意外事故”，确实，事故本
身有某种偶然性，但偶然的
背后是必然——— 对孩子长期
失学听之任之，最终酿成恶
果。从这个角度说，五个孩
子闷死垃圾箱的惨祸，确为
责任事故，这个责任，首先
就是落实义务教育法的责
任。

这再次提醒我们，搞好
义务教育绝非简单地加大投
入，更需明确相关部门和家
长们的责任，将法规的效力
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在事
后深表痛心亡羊补牢。

“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不能成为拒绝教育的借口，孩子辍学一事，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责无旁贷。义务
教育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个体的自愿选择，而是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

□张贵峰

湖北省首届精品菊花
展最近在该省荆门市举
行，然而，菊花展展期尚未
结束，部分市民已搬走近
30万盆菊花。对此，当地政
府相关部门人员表示，“因
担心发生冲突，所以未强
行制止”。(《楚天都市报》
11月20日)

很明显，公然哄抢作
为公共财物的菊花，完全

是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
无论对集体还是个人来
说，财产权都是一种基础
性权利，侵犯这种权利是
最不可容忍、不可原谅的
非法行为。

一种行为是否违法，
是否应当被制止，与参与
者的人数多少无关，再多
人的违法同样也是违法，
应被理直气壮制止；而从
最终价值上看，制止这种
集体违法，归根到底，捍卫

的也是包括这些违法者在
内的社会根本长远利益。

当第一个市民伸手企
图将花盆据为己有的时
候，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果
断制止，从众心理就不会
膨胀，“搬走近3 0万盆菊
花”的局面也就不会发生。
就此而言，部分民众的不
理性哄抢之所以会蔓延，
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消极纵
容密切相关，是对违法行
为纵容的必然产物。

口王传涛

11月4日晚，凉州区公
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城
区南关东路闻达巷内发生
一起血案，一名姓李的男
子持菜刀将自己7岁的儿
子砍死。据犯罪嫌疑人李
某供述，因失业后家庭生
活困难，认为自己不能创
造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产生
了杀害儿子的念头。(《兰
州晨报》11月20日)

社会中存在不公，但

杀死自己的孩子的行为，
既违反家庭伦理，也有悖
于社会法治，实际上是家
长用私心掩盖了抚养孩子
的义务。

儿子才7岁，是入学的
年龄。一名父亲所要做的，
是把孩子抚养长大，把孩
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尽
到抚养义务。活着，什么都
有可能发生，把孩子杀害
了，意味着他连起码的生
命权都被剥夺了。

不能把孩子教育成精

英，却可以把孩子教育成
平凡人；不能创造优越的
生活条件，但可以给孩子
奋斗的信念。

面对社会不公，捶胸
顿足也好，扼腕叹息也罢，
都应该处于理性表达范围
之内，尤其对于自己的亲
人。孩子，不是父母手中的
棋子，更不是父母自暴自
弃的发泄对象。

杀儿的真凶是父亲的私心

“担心冲突”是在纵容哄抢
坚决制约“绝对权力”

腐败官员非常可恨，但他
们很多人曾是才华横溢甚至
是颇有作为和贡献的。一个
人、几个人出问题是个例，但
一些官员反复出同样的问题，
就必须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
进行反思，把个人道德素养的
提高，同为官环境的改革和重
塑结合起来。

中国官员的一些待遇是
隐性的，边界不甚清晰，久而
久之，这部分隐性待遇的比重
逐渐扩大。在这当中有些人失
去了自控力，利令智昏，走向
贪污腐败。必须从根子上消除
隐性待遇的灰色地带，让官员
的所有合法收入公开透明。

落实反腐败，要率先从权

力运行的各项制度开刀。第一
须不断提高权力运行过程的
公开和透明度，使腐败一览无
余。二是坚决制约“绝对权
力”，让各种制衡真正硬起来，
不再是看主要领导眼色行事
的摆设。三是有序开放舆论监
督，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布
满活的“摄像头”，使腐败行为
真的无处可藏。(摘自《环球时
报》社评)

不能奢望法律

解决所有问题

即便在法治健全完善的
情况下，法律也解决不了所有
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法律本
身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它
更多地是在总结既往经验的
基础上为社会设立规则，却无

法充分和全面预测未来；另一
方面，法治之所以被称为“最
不坏”或者“最理性”，是因为
它把很多东西放逐到法治之
外，交给其他规则去调整。

以“虐童案”为例，即便没
有“虐童罪”或者“虐童罪”不
足以制裁当事人，只要有良好
的社会舆论环境或者职业伦
理规范，也会给当事人以更为
严苛的惩罚。

这就要求在法律规范之
外，有比较健全的职业道德规
范、社会诚信守则等规则，来
对那些无法或者难以纳入法
律调整范围的行为进行约束。
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规则，把
一切问题都交给法律，不仅法
律会不堪重负，而且法律的威
信也会大打折扣。(摘自《中国
青年报》，作者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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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要自己的“中酒协”
□温国鹏

近日，中国酒业协会
指出，通过对全国白酒产
品大量全面的测定，白酒
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
剂成分。该协会称，塑料制
品(设备)在白酒产品生产
过程中，从上世纪70年代
至今已使用近40年，未出
现因塑化剂致病案例。
(《新京报》11月20日)

面对塑化剂风波，真

正让人纠结的是，中酒协
明目张胆地“护犊子”，消
费者的娘家人为啥还没露
面？

其实，消费者也不是
没娘的孩子，对食品安全
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
以及各级消费者协会，都
应该是消费者的坚强后
盾。如果说中酒协的声明
让消费者倍感愤怒的话，
自己娘家人的迟迟不露面
不表态就让消费者有一种

出离愤怒的感觉。
面对有着强大话语

权的中酒协和各大白酒
企业这样的利益集团，仅
靠消费者个体的力量来
进行平等博弈，无异于天
方夜谭。消费者很难凭借
自己的力量还原真相，让
白酒企业乖乖低头认错。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
相关部门出面和中酒协
唱对台戏，给消费者讨一
个公道。

决策者应为“一人车站”买单
□郭元鹏

广东揭阳市岐山汽车
站2001年动工建设，2004

年建成，耗资2800万元，至
今未能投入使用。随着时
光流逝，这座耗资2800万
元的汽车站多处建筑已出
现漏水。目前，该站只有一
名总经理在正常上班。
(《南方农村报》11月20日)

这样的工程在上马前
经没经过深思熟虑，我们

不得而知，但它成了城市
一块刺眼的疮疤，却是一
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在现行决策体制之
下，因官员决策失误造成
的损失浪费悉数由公共财
政为之买单，而决策者往
往撂下一句“就算交了学
费”便可轻松免责。正是

“决策失误追究制度”的缺
失，才导致了一批批工程
的盲目上马：半拉子桥梁、
半拉子小区、半拉子广场、

半拉子民心工程……不胜
枚举。

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这都
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样
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的损失，比一般违法违
规带来的危害损失更大。

“一人车站”的出现，拷问
的是“决策失误追究制度”
的如何建立和完善，应该
由谁来撬动“决策失误不
追究”的坚冰，值得思考。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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